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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批次信用保證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各批號交付備償款項最高限額 

本基金視整體批次保證推動需要

及金融機構辦理批次保證業務之

實績等，核發得辦理批次保證業

務之批號，並得酌減其所申請之

交付備償款項最高限額。 

本基金所核發之批號，其辦理期

間最長為四年。 

三、各批號交付備償款項最高限額 

本基金視整體批次保證推動需要

及金融機構辦理批次保證業務之

實績等，核發得辦理批次保證業

務之批號，並得酌減其所申請之

交付備償款項最高限額。 

本基金所核發之批號，其辦理期

間最長為三年。 

增加銀行辦

理批次保證

之彈性，延

長批號辦理

期間。 

六、信用保證之授信 

批次保證案件之授信用途（除第

五點第一款規定外）、授信額度、

授信期間、償還方式等悉依各該

金融機構之授信相關規定辦理。

惟本基金對同一企業保證之融資

總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二億元。所

稱同一企業係指具下列情形之關

係企業： 

(一) 相同負責人或配偶為負責

人之企業。 

(二) 具控制與從屬關係或相互投

資之企業。 

(三) 其他經金融機構或本基金核

認有實質利害關係之企業。 

前項之授信額度，不受本基金作

業手冊「企業保證融資總額度之

上限」限制。 

六、信用保證之授信 

批次保證案件之授信用途（除第

五點第一款規定外）、授信額度、

授信期間、償還方式等悉依各該

金融機構之授信相關規定辦理。

惟本基金對同一企業保證之融資

總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一億五千萬

元。所稱同一企業係指具下列情

形之關係企業： 

(一) 相同負責人或配偶為負責人

之企業。 

(二) 具控制與從屬關係或相互投

資之企業。 

(三) 其他經金融機構或本基金核

認有實質利害關係之企業。 

前項之授信額度，不受本基金作

業手冊「企業保證融資總額度之

上限」限制。 

因應淨零排

放、永續發展

及升級轉型

等議題，協助

企業取得相

關資金穩定

經營，提高同

一企業保證

之融資總額

度。 

九、先行交付備償款項範圍 

先行交付備償款項範圍如下： 

（一）本金：指尚未收回之逾期

授信保證部分之本金。 

（二）積欠利息：指授信到期

（含視為到期）前未收取之利

息。 

九、保證範圍 

保證範圍僅限債務本金。借款人

及其保證人未依約履行債務時，

由本基金依本要點規定代借款人

及保證人負債務履行責任。 

與本基金其

他間接保證

一致，將積欠

利息及逾期

利息納入先

行交付備償

款項範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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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逾期利息：指授信到期

（含視為到期）後未收取之利

息，最高以該到期（含視為到

期）日後六個月為限。 

（四）訴訟費用：俟訴訟終結及

執行借保戶財產分配完畢，如有

不足再申請按追訴當時保證金額

占追訴標的金額之比率分攤為原

則。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之利息

以原約定之擔保放款或政府規定

之其他優惠利率計算，適用之利

率遇有調整或分期攤還陸續收回

者，按各期之保證餘額分別計

算。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先行交

付備償款項由先行交付備償款項

累計金額之餘額支應。 

推廣批次保

證業務。 

十三、交付備償款項後之處理 

經本基金先行交付備償款項後

之案件，授信單位仍應繼續積極

催討或訴追，若有收回款項(含

訴訟費用、本基金先行交付備償

款項之日起至收回日止之利息)

應即按保證比率匯還本基金。惟

借戶、負責人與實際負責人以外

之債務人之自行償還款，得優先

沖償其個人借款。 

十三、交付備償款項後之處理 

經本基金先行交付備償款項後

之案件，授信單位仍應繼續積極

催討或訴追，若有收回款項(含

訴訟費用、本基金先行交付備償

款項之日起至收回日止之利息)

應即按保證比率匯還本基金。 

配合金融機

構實務作業

修正。 

十四、信用保證責任之解除 

批次保證案件如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本基金得解除信用保證責

任，不適用本基金其他保證責任

解除之規定。 

(一) 授信單位辦理批次保證案

件不符合第四點或第五點

十四、信用保證責任之解除 

批次保證案件如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本基金得解除信用保證責

任，不適用本基金其他保證責任

解除之規定。 

(一) 授信單位辦理批次保證案

件不符合第四點或第五點

文字修正 



第3頁，共3頁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規定辦理者，本基金解除

全部保證責任。 

(二) 授信單位辦理批次保證案

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

有具體理由經本基金同意

者外，本基金解除全部保

證責任： 

1. 未依第八點第一款及第

十點規定辦理者。 

2. 授信到期（含視為到期）

未清償者，授信單位未

於二個月內通知本基金

者。 

3. 違反授信單位總管理機

構之有關規定者。 

4. 授信單位未配合本基金

個案查核需要提供相關

資料者。 

(三) 授信單位辦理批次保證案

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就

不符合規定部分解除保證

責任： 

1. 逾期後之催收未依規定

辦理，致影響授信收回

者。 

2. 授信款項查有流入授信

單位行員有關帳戶之情

形。 

規定辦理者，本基金解除

全部保證責任。 

(二) 授信單位辦理批次保證案

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

有具體理由經本基金同意

者外，本基金解除全部保

證責任： 

1. 未依第八點第一款及第

十點規定辦理者。 

2. 授信到期（含視同到期）

未清償者，授信單位未

於二個月內通知本基金

者。 

3. 違反授信單位總管理機

構之有關規定者。 

4. 授信單位未配合本基金

個案查核需要提供相關

資料者。 

(三) 授信單位辦理批次保證案

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就

不符合規定部分解除保證

責任： 

1. 逾期後之催收未依規定

辦理，致影響授信收回

者。 

2. 授信款項查有流入授信

單位行員有關帳戶之情

形。 

 


